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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67_276871.htm 第二章 税务管理概述 题量：

约10分左右。 题型：单选、多选、简答题。 第一节 税务管理

体制 一、税务管理体制概述 二、我国税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及

其职能划分 国税系统的征税范围还包括：个人所得税中的利

息税和车辆购置税。 第二节 税收征收管理程序及要求 ☆（掌

握） 一、税务登记管理 （一）税务登记的概念 税务登记是整

个税收管理的首要环节。 （二）税务登记的内容 1.设立税务

登记 （1）税务登记范围。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

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

事业单位（统称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及非从事生产

经营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

人，均需办理税务登记。 （2）税务登记的时限要求。 ①从

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 非从事

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30日内或自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成为法定纳税义务人之日起30日

内。 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

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和其他存款账户，自开立账户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书面报告其全部账号；发生变化的应自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 2.变更税务登记 3.注销税务登记 （1

）注销税务登记的适用范围 注意：改变经营住所和经营地点

，仍由同一主管税务机关管辖的作变更登记。改变经营住所

和经营地点，涉及不同主管税务机关管辖的作注销登记，再



到新址办理税务登记。 （2）注销税务登记的时限要求 纳税

人应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按规定不需要

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

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内，持有关证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

执照的，应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三）税务登记的管理 1.税务登

记证使用范围 2.税务登记的审验 （3）纳税人遗失税务登记证

件的，应当在15日内书面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并登报声明作

废。 （4）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持税务登记证副本和所在地税务机

关填开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营业地税务机关报

验登记，接受税务管理。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外出经营，

在同一地累计超过180天的，应当在营业地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具体是指，纳税人在同一县（市）实际经营或提供劳务之

日起在连续12个月内累计超过180天。 二、账簿、凭证管理 

☆（掌握） （一）设置账簿的范围 1.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

人应自其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按照国务院财政、

税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 2.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设置账簿。 3.生

产经营规模小又确无建账能力的纳税人，可以聘请经批准从

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专业机构或者经税务机关认可的财会

人员代为建账和办理账务，聘请上述机构或者人员有实际困

难的，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可以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

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进货销货登记簿或税控装置。 （二）



对纳税人财务会计制度及其处理办法的管理 从事生产、经营

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15日内，将其财务

、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税

务机关备案。 （三）账簿、凭证的保存和管理 账簿、会计凭

证、报表、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应当保存10年。账簿、

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及其他有关涉

税资料应当合法、真实、完整，不得伪造、变造或者擅自损

毁。 三、纳税申报 ☆（掌握） （一）纳税申报的概念 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都要承担申报义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各

自的申报资料。 （二）纳税申报的方式 1.自行申报（直接申

报） 2.邮寄申报 3.电文方式 注意：要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保

存有关资料，并定期书面报送主管税务机关。纸质资料的签

名盖章有一种认证作用，否则没有法律效力。 4.代理申报 （

三）纳税申报的具体要求 注意：延期申报与延期纳税是不同

的概念，办理延期申报要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

税款结算。 四、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是当前税收征管工作中

加强税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总局颁布的纳税评估办法规定，

评估工作中的约谈，纳税人可以委托税务代理人进行。 （一

）纳税评估的概念 纳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运用数据信息对比

分析的方法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纳税

申报（包括减免缓抵退税申请，下同）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作出定性和定量的判断，并采取进一步征管措施的管理行

为。 纳税评估工作主要由基层税务机关的税源管理部门及其

税收管理员负责，重点税源和重大事项的纳税评估也可由上

级税务机关负责。对汇总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的纳税评

估，由其汇总合并纳税企业申报所在地税务机关实施，对汇



总合并纳税成员企业的纳税评估由对其监管的当地税务机关

实施；对合并申报缴纳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企业分支

机构的纳税评估，由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实施。 （

二）纳税评估的工作内容 对评估分析中发现的问题分别采取

税务约谈、调查核实、处理处罚、提出管理建议、移交稽查

部门查处等方法进行处理；维护更新税源管理数据，为税收

宏观分析和行业税负监控提供基础信息等。 （三）纳税评估

的指标 主要指标分为两类：通用分析指标和特定分析指标。 

（四）纳税评估的对象 纳税评估的对象为主管税务机关负责

管理的所有纳税人及其应纳所有税种。 综合审核对比分析中

发现有问题或疑点的纳税人要作为重点评估分析对象；重点

税源户、特殊行业的重点企业、税负异常变化、长时间零税

负和负税负申报、纳税信用等级低下、日常管理和税务检查

中发现较多问题的纳税人要列为纳税评估的重点分析对象。 

（五）纳税评估的管理 对重点税源户，要保证每年至少重点

评估分析一次。 五、税款征收 （一）税款征收的概念 税款征

收是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 （二）税款征收方式 1.

查账征收 2.查定征收 3.查验征收 4.定期定额征收 5.代扣代缴 6.

代收代缴 7.委托代征 注意：各种征收方式与企业会计核算的

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